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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节能减排的国家战略，在村镇规划、建设中合理利用雨水资源，增加地下水的渗透补充，降低径流的峰值流量和排放总量，缓解区域积水、水涝，防止村镇建设中水文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提高村镇规划建设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全国村镇开发区域内雨水资源的集蓄利用、渗透减排及水涝控制等设施的建设、验收和管理。
1.0.3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行维护应遵守以下原则：
   1  以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径流峰值流量、径流排放总量削减以及相关的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为目标。

2  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工程所在地域的气候、水资源、土壤、水环境质量、经济发展等状况，确定雨水利用工程建设的重点和目标、编制规划及技术方案。
3  贯彻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和原则，在工程规划与方案选择中应重视分散收集利用、源头污染控制，以及分散设施与集中设施的结合。

4 雨水直接利用设施的规模，应考虑用水量需求与费用效益，保证工程投资发挥作用。
1.0.4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外，还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现行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雨水集蓄利用 rainwater harvesting
以收集回用为目标的雨水利用工程或系统，也称雨水的直接利用。
2.0.2  雨水渗透rainwater infiltration

雨水流经透水性介质入渗地下补充地下水的雨水利用工程或系统，也称雨水的间接利用。
2.0.3 雨水综合利用 integrated rainwater harvesting and infiltration
    雨水集蓄利用、渗透补充地下水、生态化利用系统或措施等的总称，包括雨水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
2.0.4  雨水管理 stormwater management 

雨水收集利用、渗透减排、污染控制、调蓄排放等工程技术和管理措施的总称。

2.0.5  汇流面 catchment

承接降雨并汇集径流的表面，也称下垫面，包括屋面、硬化地面、绿地等。

2.0.6  流量径流系数 discharge runoff coefficient

形成径流峰值流量的时段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的比值。

2.0.7  雨量径流系数 pluviometric runoff coefficient

某时段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的比值。

2.0.8  初期冲刷 first flush

降雨初期径流污染物浓度明显超过整场降雨径流污染物平均浓度的现象。
2.0.9  事件平均浓度 event mean concentration
以径流过程流量为权数的降雨事件径流污染物瞬时浓度加权平均值，数值上等于降雨径流事件的污染物排放总负荷与径流总量的比值。

2.0.10 调蓄池 detention basin
    雨水径流峰值流量调节、滞蓄设施，可分为只调节径流时程分配、不减少外排的径流总量的调节池，以及对滞蓄的雨水进行利用、减少外排的径流总量的滞蓄池。
2.0.11 雨水贮存池 rainwater storage
采用池、窖、窑、桶等不同形式储存雨水的措施，主要用于雨水集蓄利用。
2.0.12 生物滞留技术 bioretention

以植物、土壤、人工配置填料及微生物的综合作用滞留、渗滤、净化雨水的措施，包括雨水花园等形式。

2.0.13 下凹绿地 depressed green space
低于周边地面标高，可滞留、下渗自身和周边雨水径流的绿地。

2.0.14 透水铺装 pervious pavement

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的铺装地面，也称透水地面。

2.0.15 蓄渗 infiltration with retention

具有滞留和渗透功能的一类设施总称。

2.0.16 植草沟vegetated swales
表面覆盖植被、同时具有径流输送和水质净化功能的雨水沟渠。

2.0.17 雨水塘 stormwater pond

具有一定净化、景观和生态功能的雨水存储、调蓄设施。

2.0.18雨水湿地 stormwater wetlands

人工建造的浅水池/塘，并种植适宜的植物，用于径流雨水水质控制和水量调节的雨水设施。

2.0.19 低影响开发 low impact development 
强调村镇开发应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其核心是基于源头控制，延缓径流的峰值流量与汇流时间，减少土地开发带来的不利水文影响，构建与自然相适应的村镇排水系统，合理利用景观空间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暴雨径流，减少村镇面源污染。

3  基本参数

3.1 降雨量与蒸发量
3.1.1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建设前，应收集当地多年年均降雨量及月、日降雨量等气象资料，应根据当地10年以上资料统计确定；当资料缺乏时，可参考当地邻近县（市）级气象局降雨量资料确定（附录A）。

3.1.2  水面蒸发量应根据当地多年年均蒸发量和月、日蒸发量等资料统计确定；资料缺乏时，可通过实测来获得。

3.2 水质与水量

3.2.1  在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建设中，降雨和径流雨水主要污染物应以当地的实测数据为准，无实测资料时，CODcr、SS、TN、TP污染指标的事件平均浓度可参考表3.2.1确定。

表3.2.1 村镇雨水径流水质

	汇水面
	污染物事件平均浓度（mg/L）

	
	CODcr
	SS
	TN
	TP

	屋面
	瓦屋面
	30~700
	20~460
	2~8
	0.1~0.5

	
	水泥屋面
	160~1200
	20~700
	4~10
	0.4~0.5

	路面
	120~300
	130~1100
	8~15
	1~5


3.2.2  雨水处理后用于村镇杂用水、景观环境用水和地表水体补充水时，其水质应分别达到《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T 5059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的规定和要求。
3.2.3  当雨水处理后同时用于多用途时，其水质应按最高水质标准确定。

3.2.4  雨水用于村镇生活用水和饲养畜禽用水时，最高日用水量按《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的规定执行。
3.3 径流系数

3.3.1  村镇雨水利用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利用设施的类型和设计需要，选择雨量径流系数
[image: image2.wmf]c

j

和流量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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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雨量径流系数和流量径流系数宜按表3.3.2选取，汇水面积的平均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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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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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水区域总面积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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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 (m2)；

                 [image: image10.wmf]i

j

——相应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表3.3.2 径流系数

	下 垫 面 种 类
	雨量径流系数[image: image12.w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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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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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0.8～0.9
	1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7
	0.8

	绿化屋面
	0.3～0.4
	0.4

	混凝土和沥青路面
	0.8～0.9
	0.9

	块石等铺砌路面
	0.5～0.6
	0.7

	干砌砖、石及碎石路面
	0.4
	0.5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
	0.4

	绿地
	0.15
	0.25

	水面
	1
	1


3.4 土壤渗透系数

3.4.1  土壤渗透系数应以实测资料为准，在无实测资料时，可参照表3.4.1选用。

表3.4.1 土壤渗透系数

	土质
	渗透系数（K值）

	
	m/d
	m/s

	黏    土
	<0.005
	<6×10-8

	粉质黏土
	0.005~0.1
	6×10-8～1×10-6

	黏质粉土
	0.1~0.5
	1×10-6～6×10-6

	黄    土
	0.25~0.5
	3×10-6～6×10-6

	粉    砂
	0.5~1.0
	6×10-6～1×10-5

	细    砂
	1.0~5.0
	1×10-5～6×10-5

	中    砂
	5.0~20.0
	6×10-5～2×10-4

	均质中砂
	35.0~50.0
	4×10-4～6×10-4

	粗    砂
	20.0~50.0
	2×10-4～6×10-4

	均质粗砂
	60.0~75.0
	7×10-4～8×10-4


4  规划与系统选择
4.1 一般规定

4.1.1  规划面积在50000m2以上的新建、改建或扩建的村镇（域），宜编制雨水利用专项规划，或在村镇基础设施规划中设雨水利用专篇。
4.1.2  根据汇水区域特征，村镇雨水利用可分为庭院雨水利用和村域雨水利用，庭院雨水利用优先采用屋面雨水，并宜设置初期弃流装置。村域雨水利用工程宜设置在地势较低处或管网系统的下游，并应设置预处理设施和溢流外排设施。在地下水用作供水水源区域，应严格控制雨水渗透系统对地下水可能的污染。
4.1.3  根据雨水利用的目的和功能，村镇雨水利用系统可分为雨水集蓄利用系统、雨水渗透系统和综合利用系统，各系统可单独应用，也可组合应用。

1 雨水集蓄利用系统由雨水收集、贮存、处理以及回用等设施组成，在干旱、半干旱等缺水地区宜优先选用；
2 雨水渗透系统由雨水收集、渗透等设施组成，较适用于土壤渗透性较好、地下水位下降严重或水位较低的地区；
3 雨水综合利用系统可以是雨水集蓄利用系统和渗透系统的结合，也可与径流污染控制和水涝控制等系统统筹考虑。

4.1.4  村镇雨水利用设施的规模应考虑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资源条件、用水状况和设计年限内规划用水量，以及类似工程的供水情况。

4.1.5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不应对当地防洪排涝、地下水水质、村镇环境卫生等造成不良影响。
4.1.6 在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设施入口处或周边应设置标识牌，雨水塘（湿地）、洼地等水深超过0.5m的开放设施，应与道路、住宅等人类活动区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并须设置警示标志。

4.2 规划

4.2.1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应以村镇总体规划为主要依据，并与供排水工程规划、防洪规划等相关规划相结合。

4.2.2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1总体目标和原则；

 2 雨水集蓄利用量、渗透量等水量估算及平衡分析；

3系统选择与工程方案、规模和布局；

 4平面布局与高程控制要求；

5工程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
6 雨水利用工程的保障措施等。
4.2.3  村域雨水利用设施选择，应优先考虑利用坑塘、洼地、湿地、湖泊、景观水体等。

4.2.4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的设施组合、形式、利用雨水量及分配比例，应根据当地降雨量、汇流面性质、环境卫生状况、利用途径和经济技术条件等确定。
4.2.5  村镇雨水利用途径包括：

1 庭院种植灌溉用水；

2 庭院和畜禽饲养清扫用水；

3 洗涤用水；

4 畜禽养殖用水；

5补给地下水；

6 饮用水等。

4.2.6  雨水利用途径选择应根据当地水资源现状、供水条件、水价、可收集水量和回用量、径流水质、回用水水质要求、投资效益分析等综合考虑确定。

4.2.7  雨水调蓄系统应进行全年水量平衡分析，合理确定调蓄设施规模、调蓄高度等参数，开敞式调蓄设施安全超高不应小于0.5m。

4.2.8  山地、丘陵地区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应设置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冲刷侵蚀的控制设施。

4.2.9 以雨水集蓄利用为目标时，计算时段内多年平均雨水集蓄利用量最大值按式4.2.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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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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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段内多年平均雨水集蓄利用量最大值 (m3)；


[image: image17.wmf]c

j

——雨量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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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段内年均降雨量 (mm)；计算时段根据当地降雨量特征及其项目需水量等情况确定，应扣除不能形成径流的降雪期和少雨期；


[image: image19.wmf]F

——汇水面积 (ha)。

4.2.10 以径流削减为目标时，计算时段内多年平均调控雨水量按式4.2.1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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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1.wmf]N

W

——计算时段内多年平均调控雨水量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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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时段内多年平均降雨量占年总降水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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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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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前汇水区的雨量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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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后汇水区的雨量径流系数。

4.3 系统选择

4.3.1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应尽量维持村镇原有水文环境，充分利用现有水体，根据当地地形、地貌和地质等条件合理确定雨水利用系统方案。

4.3.2  面积较大的村镇（村域面积大于50ha），雨水利用工程宜优先采用分散的源头措施，并根据项目条件，结合现有坑塘等水系，采用集中式雨水利用方式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
4.3.3 村镇雨水利用系统的选择应考虑下列因素：

1需水量及利用途径； 
2场地排水安全要求；

3场地内空间条件；

4降雨及径流雨水的水质；

5当地土壤渗透性能及地下水条件；

6当地环境卫生状况；
7经济技术条件等。
4.3.4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应结合村镇自然地理条件和雨水利用设施的适用条件，合理选择雨水利用设施，可选用一种或多种设施的组合。
4.3.5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措施的选择，应考虑不同工程措施适用的水量水质条件、自然地理条件等，以减少工程投资，提高雨水利用工程措施的利用效率。
4.3.6  将雨水作为饮用水源的村域，优先收集利用屋面雨水；当选择其它汇水面时，应选用雨水塘、沉淀池等作为预处理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混凝、沉淀等作为后续处理工艺。

4.3.7当收集雨水用于饮用水、畜禽养殖用水、洗涤用水时，必须经过消毒处理。

4.3.8 雨水渗透设施可选择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渗透管（沟、渠）、渗透井、渗透池（塘）等一种或几种组合。

4.3.9 优先采用庭院绿地、村镇公共绿地作为雨水渗透和净化设施。
5  雨水收集与利用

5.1 一般规定

5.1.1 缺水地区的村镇中主要用于生活用水的雨水集蓄利用系统宜由雨水径流的收集、雨水存储与净化利用设施组成。
5.1.2 庭院与村镇集蓄雨水用作生活用水的系统应独立设置，避免污水、废水纳入。

5.1.3 雨水集蓄利用系统设计规模应根据当地降雨量、蒸发量、用水量等进行年水量平衡核算。
5.1.4 村镇集中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应设置净水设施，作为饮用水源的雨水集蓄利用工程，雨水处理后出水水质应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 5749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
5.2 雨水收集

5.2.1 雨水集蓄利用系统汇流面的选择与建造应遵循下列原则：

1应尽量利用污染较轻的屋面、晒场、硬化路面和山体等自然汇流面。当供水量不足时，可利用房前屋后空地新建一定面积的人工汇流面；

2 汇流面选址时应避开厕所、畜禽圈舍和垃圾堆场等污染源；
3新建汇流面材料选择应遵循就地取材，宜优先选择混凝土、瓦（小青瓦、机瓦、水泥瓦）、天然坡面夯实、塑料薄膜、片（块）石衬砌等环保材料。
5.2.2雨水作为村镇饮用水源时，应优先利用屋面作为主要汇流面。
5.2.3  集蓄屋面径流，宜优先选用瓦屋面；草泥屋面宜改为瓦屋面，应优先考虑采用当地普遍使用的环保型屋面材料。
5.2.4  干旱、半干旱村镇地区的新建、改建、扩建、迁建的住宅，宜考虑将屋面建成汇流面。
5.2.5当不同材质的汇流面径流水质差异较大时，可分别收集和储存。

5.2.6收集屋面径流宜采用檐沟、天沟和雨落管，瓦屋面应设置接水槽。有条件时，可将雨水贮存设施建在较高位置，易于自流供水。

5.2.7 雨落管设计应考虑足够的排水能力，出水口宜设置消能措施。
5.2.8 地面径流应有组织排向雨水存储设施。
5.2.9地面雨水收集输送管管渠的入口宜设在汇流面的低洼处。

5.3 雨水贮存
5.3.1  村镇雨水集蓄利用储存设施主要包括水窖、水窑、水罐、贮存池、涝池和塘坝，设施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根据当地土壤类型、建筑材料、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1） 当土质为粘粒比例较高的黄土时，宜选用水窖形式；
（2） 土质含砂较多或土中有较多裂缝时宜选用雨水贮存池；
（3） 当地有适宜的低洼地形，且主要用以拦蓄沟岔或蓄存坡、耕地及土路面等含沙量较大的雨水时，宜选用涝池和塘坝。
    2 作为饮用水源的雨水存储设施宜采用水窖、水罐、有顶盖的贮存池或在房屋内修建的水池。
5.3.2  村镇雨水存储设施应根据用途及地形等当地条件进行整体规划布局，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以满足生活用水为主的窖（池）应建在庭院内地形较低处；
2 建设地点应避开填方或易滑坡地段；

3 地下式蓄水工程外壁与崖坎和根系较发育树木的距离不得小于5m；
4相邻水窖或水窑衬砌外壁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4m；
5 村镇雨水贮存设施周边不得有其它污染的水源或污染物存在。

5.3.3  村镇雨水贮存设施应进行防渗处理，防渗材料可选用红粘土、混凝土或水泥砂浆。
5.3.4  村镇屋面、庭院、晒场等小汇水面初期雨水径流宜作弃流处理，可在雨水贮存设施前设置初期弃流装置；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采用人工临时封堵贮存设施的方式实现弃流，并设置分水口与泄水道。
5.3.5  村镇雨水贮存设施正常蓄水位处应设置溢流管（口），宜采用重力溢流，蓄水位以上应设置不小于300mm的安全超高。
5.3.6  贮存设施应设置检查口，封闭式贮存设施还应设通气设施。

5.3.7  溢流管和通气设施应设防虫措施。
5.3.8  贮存设施底部宜设集泥坑，底部应设不小于5%的坡度坡向集泥坑。当不具备设置排泥设施或排泥困难时，应设置搅拌冲洗设施。
5.3.9  作为饮用水源的雨水贮存设施的进水管宜延伸到底部，距底板高度宜为500mm；有条件时，进水管的出口宜设缓流设施，应防止扰动沉积物。

5.3.10 贮存设施的底部出水管、水泵吸水管或倒虹吸管进水口应高于底板，间距不应小于300mm。

5.3.11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雨水贮存设施不宜采用开敞式结构。
5.3.12 寒冷地区的雨水贮存设施应采取保温措施，防止水体冻结。
5.3.13 贮存设施应选择耐腐蚀、易清洁的环保材料。
5.3.14 雨水储存设施的有效容积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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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7.wmf]W

——雨水贮存池容积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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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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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降雨的设计控制雨量 (mm)。
5.4 水质净化与保护
5.4.1雨水处理工艺应根据收集雨水的水量、水质，雨水回用的水质要求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综合确定。

5.4.2 雨水处理工艺可采用物理法、化学法或多种工艺组合，具有较高的水质要求时，应增加深度处理措施。

5.4.3雨水过滤处理宜采用石英砂、无烟煤、重质矿石、硅藻等滤料或其他滤料和新工艺。
5.4.4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净化系统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利用天然土坡、路面、场院集流时，应在进水口前设置沉沙池，沉沙池规模根据集流面规模和来沙情况确定；

2 雨水贮存设施进水口前应设置拦污栅、过滤设施或生物滞留设施：过滤设施可采用滤网式或砂石过滤池；
3作为饮用水源或水质标准要求较高时，或经济条件好的村镇地区，可采用包括絮凝过滤等深度处理设施。
5.4.5  初期雨水径流应避免汇入作为饮用水的雨水贮存设施。

5.4.6  采用容积法弃流初期雨水时，初期雨水弃流控制容积按式5.4.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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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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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初期雨水控制容积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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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初期雨水控制径流深度 (mm)。

控制径流深度应根据当地径流雨水水质特征综合确定，对于小汇水面（<1 ha），当无资料时，屋面和地面初期雨水弃流控制径流深度可分别采用2～3mm 和3～5mm。

5.4.7  雨水贮存设施应加盖，以防蚊蝇、树叶及其它杂物等落入，并定期清淤。
5.4.8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应杜绝取水、用水环节的二次污染。

5.4.9 集蓄的雨水作为饮用水时，可适量投加明矾（硫酸铝）、消石灰、碱式氯化铝等化学药剂加速水体澄清。
5.4.10 集蓄的雨水作为饮用水时，应进行消毒处理，可选用“漂白粉”、“灭疫皇”等消毒药剂；有条件的地区，可选用紫外线消毒。无条件采用消毒措施时，应煮沸后饮用。
6  雨水渗透

6.1 一般规定

6.1.1 在雨水渗透系统规划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现场的地质条件、地形、高程、绿地、地下管线等构筑物的布局、当地降雨特点、雨水水质以及各渗透设施的特点和适用条件，经水力和水量平衡计算，进行不同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比较。

6.1.2 渗透系统应优先选用采用渗透铺装、下凹式绿地等自然下渗设施；当需渗透雨水量较大时可采用蓄渗设施。

6.1.3 蓄渗设施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渗蓄设施底部距地下水最高水位或地下不透水岩层应不小于1m；

2 设施的渗透速率不应小于1×10-6m/s；

3 雨水径流不应污染地下水；

4 蓄渗设施不会对周边建（构）筑物及其地基造成破坏，蓄渗设施距建筑物基础应不小于3m，且蓄渗设施周边无地下构筑物。

6.1.4  蓄渗设施应配备初期弃流或截污设施对径流进行预处理，避免造成地下水体污染和蓄渗设施堵塞。

6.1.5  蓄渗设施蓄积雨水的排空时间不应大于36h。
6.1.6  下列场地条件不宜采用雨水蓄渗系统：

1 附近有裸露地面、径流中SS浓度高易造成渗透设施堵塞的场地；

2 易发生陡坡坍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场地；

3 黏重土壤、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地质条件的地区；
4 垃圾堆放或填埋场地附近，有污染源的村镇企业附近。

6.2 渗透设施

6.2.1  采用透水铺装渗透雨水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铺装面层厚度宜为60~80mm，找平层厚度宜为20~40mm，垫层厚度宜为100~300mm；

2 采用草皮砖时，开孔率宜为20%~50%，砖厚度宜为60~80mm，下部土厚不宜小于100mm；

3 透水铺装应满足相应的承载力、抗冻要求。
6.2.2  采用下凹式绿地渗透雨水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下凹式绿地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下凹深度宜控制在50~200mm；

2 入流方式宜采用分散进水，入口处应设置消能缓冲措施；
3 下凹式绿地的下凹深度和淹水时间应根据当地土壤的渗透性能验算，并结合绿地的植物特性综合确定。
6.2.3  采用渗透管（渠）渗透雨水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渗透管（渠）应设置沉淀池等预处理设施；

2 中心渗透管可采用PVC穿孔管、钢筋混凝土穿孔管、无砂混凝土管等材料制成，开孔率不宜小于2%；

3 中心管四周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砾石层外包土工布，土工布搭接宽度不应少于150mm；

4 渗透检查井的出水管口管底标高可高于入水管口管低标高，但不应高于上游相邻井的出水管口管底标高；

5 渗透管沟设在行车路面下时覆土深度不应小于700mm。

6.2.4  采用植草沟渗透雨水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浅沟断面形式宜采用抛物线形、三角形或梯形；

2 浅沟顶宽宜为500~2000mm，深度宜为50~250mm，最大边坡（水平：垂直）宜为3:1，纵向坡度宜为0.3%~5%，沟长不宜小于30m；

3 植草沟最大流速不应大于0.8m/s，曼宁系数宜为0.2~0.3，水力停留时间宜为6~8min；

4 植草沟植被高度宜控制在100~200mm。

6.2.5  采用渗透井渗透雨水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渗透井壁可使用砖砌、钢筋混凝土浇筑或预制，强度应满足地面荷载和侧壁土压力要求；

2  渗透井应配有截污、弃流等预处理措施。

6.2.6  采用渗透洼地和渗透池（塘）渗透雨水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渗透池（塘）适于汇流面积大于1ha，且具有空间条件的场地；
2 渗透洼地边坡坡度不宜大于0.33，宽深比应大于6:1；

3 渗透塘底部应设置砂渗透层和碎石层，砂层不宜小于300mm，碎石层宜为20~40mm；

4 径流汇入前应设沉砂等设施预处理，便于维护管理；

5 地下式渗透池应设检查口；

6 渗透洼地、渗透池（塘）均应设溢流设施；

7 渗透洼地、渗透池（塘）设施外围应设置维护措施，保障管理人员人身安全。

6.2.7  雨水渗透设施采用的土工布宜选用无纺土工织物，单位面积质量宜为150～300 g/cm2，满足保土性、透水性的要求。
6.3 设计计算

6.3.1  土壤渗透系数应以实地多点测定数据为准，在无实测资料时，可参照当地的地基勘查数据，结合表3.4.1选用。

6.3.2  蓄渗设施的渗透能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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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渗透流量(m3/s)；

Ｋ——土壤渗透系数(m/s)；

Ｊ——水力坡降，一般可取Ｊ=1；

Ａ——过流断面面积（m2）。

6.3.3  蓄渗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按下列要求确定： 
1 水平渗透面按投影面积计算；

2 竖直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1/2计算；

3 斜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1/2所对应的斜面实际面积计算；

4 地下渗透设施的顶面积不计。

6.3.4  蓄渗设施进水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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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c——指在一定设计重现期下，在降雨历时内的径流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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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设施服务面积（hm2）；

A0——渗透设施直接承受降雨的面积（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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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降雨历时（h）。

6.3.5  蓄渗设施所需调蓄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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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蓄渗设施所需调蓄容积，即设计产流历时内的蓄积水量，产流历时宜不大于120min；

VT——重现期为P，降雨历时为t0的降雨总径流量（m3）；

VP——设计渗透量（m3），根据选用的渗透设施、渗透系数计算；

As——渗透设施有效渗透面积（m2）。

简化上式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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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单位有效汇流面积所需存贮空间（m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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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单位有效汇流面积的渗透流量（L/s•(hm2)），E=1000KAs/B。
7  雨水转输与安全排放
7.1 一般规定

7.1.1  村镇雨水转输、排放系统应根据当地条件，应结合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径流减排和污染控制，就近安全排放，减少水涝。
7.1.2  村镇雨水转输与排放设施选择应因地制宜，根据村镇发展程度、自然条件、受纳水体条件、村镇已有雨水、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情况，经综合分析后确定。

7.1.3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径流转输设施宜选择植草沟或植草沟与雨水管道、衬砌渠道结合的形式；有特殊要求的地区，可根据当地条件选用盖板沟、暗渠、管道等形式。

7.1.4  村镇雨水径流排放方式、途径的选择，应根据村镇发展程度、自然条件、现有排水设施完善程度等综合考虑后确定。
7.1.5 村镇径流排放应结合当地条件，选用径流调蓄设施，保证村域排涝安全，径流调蓄设施选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调蓄设施宜采用地上开敞式设施，并结合村域现有河道、坑、塘调蓄雨水，充分利用现有地表水体调节容量；

2 排涝设计标准可参照同一地区城市的设计重现期，根据村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控制涝灾的重要性，取较城市略低或相近的设计标准。通常情况下，山区、丘陵等地形坡度大的区域，宜选用高值。
7.1.6  山区村镇雨水输送排放应结合山洪和泥石流防治措施，并应符合《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CJJ 50和《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24的相关规定。

7.2 转输与安全排放
7.2.1  村镇雨水管、沟、渠水力计算应符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和《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24中相关要求和规定。
7.2.2  植草沟设计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沟渠断面宜采用梯形，也可采用三角形、半圆形等形式；

2  沟渠应按满流设计，超高不应低于0.2m；
3  沟渠的最大设计流速根据沟渠水流深度确定：水流深度 h<0.4m时，Vmax取1.4m/s； 0.4 < h < 1.0m时，Vmax取1.6m/s;
4  植草沟最小设计流速宜取0.4m/s；

5  雨水输送植草沟纵坡宜控制在0.01~0.05，当坡度大于0.05时，应间隔20~30 m设置溢流堰，溢流堰宜选用混凝土、砖砌或碎石等当地材料现场制作；
6  兼具渗透功能的植草沟纵坡可选取低值或采用平坡；

7  当植草沟采用梯形断面时，其底宽不宜小于150mm，边坡宜控制在1：1~1：2.5；
8  沟渠转弯处，其中心线的弯曲半径不宜小于设计水面宽度的5倍。

7.2.3  利用池塘等水体调蓄雨水，设计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调蓄设施的调蓄容积可采用下式计算，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设计降雨过程变化曲线和设计出水流量变化曲线经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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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调蓄容积 （m3）；
                tm——设施调蓄范围的蓄水历时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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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设计流量（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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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排水流量 （L/s），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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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雨水设计径流总量 （m3）；


——设施调蓄范围的排空时间 (s)，宜按6～12h计。
2  调蓄设施应设置溢流口（管），溢流水位与调蓄设施的高（洪）水位持平，溢流口尺寸和溢流管管径应根据当地规划的防洪标准确定；

3  调蓄的雨水宜采用重力流自然排除；设有出水管的调蓄设施出水管管径应根据设计排水流量确定；也可根据设施的调蓄容积进行估算，如表7.2.5所示；
表7.2.5  调蓄设施出水管管径估算表

	调蓄容积 (m3)
	出水管管径 (mm)

	500～1000
	200～250

	1000～2000
	200～300


4  采用现有池塘等水体调蓄雨水，超过调蓄能力的雨水可通过溢流口（管）排除；
5  调蓄设施设计洪水位上安全超高不应小于0.3m。
7.2.4 雨水集中渗透排放设施的设计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6.3.1~6.3.5条的规定。

8  工程实施
8.1 一般规定

8.1.1  村镇雨水利用与排放工程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施工，除按本规程执行外，尚应符合《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和《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8.1.2  施工前应进行现场调查、选择施工方法、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和安全规程。经济条件好、建设标准高的城镇或集镇，宜对有特殊要求的工程项目的关键分项、分部工程分别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8.1.3  雨水利用工程的施工应由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施工队伍承担；施工人员应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或具有施工经验。

8.1.4  应采用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规范的合格材料，根据设计要求和规范进行抽样检测。

8.1.5  施工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对当地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施工应保护好现场及其周边地下设施。

8.1.6  村镇雨水蓄渗利用工程宜在非雨季施工；有特殊要求需要雨季施工时，必须采用径流防护措施，工程验收前，应采取措施避免施工场地径流直接汇入雨水构筑物。
8.1.7  雨水渗透设施土建施工完毕后，至植物养护阶段结束期间，应设置土壤侵蚀临时防护措施。

8.2 收集贮存设施

8.2.1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应保持完好状态：汇流面应经常维护；水窖和水池等雨水贮存设施应定期检查渗漏情况并及时维修。
8.2.2  缺水地区雨水集蓄利用汇流面工程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瓦屋面的施工应按照当地村庄房屋建设的要求进行，瓦与瓦间应搭接良好，屋檐处宜设置集水管道；
2 混凝土汇流面工程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施工前，应对地基进行洒水翻夯处理，翻夯层厚度以300mm为宜，夯实干容重不宜小于1.5t/m3；
（2）砂石料资源丰富的地区，可用河卵石、小块石人工砸入土基内，再浇筑混凝土；
（3）混凝土汇流面采用的横向坡度宜为0.02～0.10，纵向坡度宜为0.01～0.02；
（4）混凝土汇流面宜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15的混凝土现浇，厚度30mm～40mm；
（5）混凝土砂石料含泥量应不大于4%，并不得采用矿化度大于2g/L的水拌和；
（6）混凝土分块尺寸宜为1.5m×1.5m～2.0m×2.0m，块间缝宽宜为10mm～15mm，缝间应填塞浸油沥青砂浆牛皮纸、沥青油毡或细石混凝土、红胶泥等；
（7）伸缩缝应做到全部混凝土深度；
（8）混凝土工程和砂浆工程应在初凝后覆盖麦草、草袋等物洒水养护7d以上。

3 塑料薄膜防渗汇流面工程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裸露式塑料薄膜汇流面必须铺设在修整完好的地面上；
（2）埋藏式塑料薄膜汇流面可采用草泥、细砂等覆盖，厚度以40mm～50mm为宜；
（3）塑料汇流面的土基应铲除杂草、整平和拍实或夯实，拍实或夯实强度应以人踩不落陷为准。

8.2.3  西北农村地区雨水集蓄利用贮存设施（水窖、水窑、水罐、涝池和塘坝）工程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混凝土现浇雨水贮存池的施工宜按照以下施工步骤、方法进行：

（1）土方开挖，修整外土模；

（2）翻夯池底并浇筑底部混凝土；

（3）混凝土浇筑、施工缝、伸缩缝的留置与做法应满足《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相关规定。
2 窖（池）土方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开挖应先中心后四周逐步修整；

（2） 当基土干容重低于1.5t/m3时，开挖直径应比设计尺寸小80mm～100mm；预留壁土宜人工击实砸平至设计尺寸，预留壁土以40mm～50mm为宜，击实后窖（池）壁土干容重应达到1.5t/m3以上；

（3） 在窖（池）基坑开挖中，应检查有无裂缝，当裂缝宽度大于5mm且处理费工时，应另选窖（池）址；
（4） 窖（池）底部必须按要求翻夯密实。
3 混凝土及砂浆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水泥宜选用32.5复合水泥或42.5普通硅酸盐水泥；

（2）碎石骨料最大粒径不得超过混凝土最小厚度的50%，砂石骨料的含泥量不能超过4%，水灰比宜为0.55～0.70；

（3）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15；
（4）禁止矿化度大于2g/L的苦咸水拌和混凝土和砂浆。
4 窖（池）出水管管口应高于底部，宜高于200mm～250mm，水管与窖（池）壁的连接必须严格止水。
5 现浇混凝土底、盖砂浆抹面窖的施工宜采用以下步骤：
（1）制作窖盖土模；

（2）按设计厚度浇筑顶盖混凝土；

（3）洒水养护不少于7d后挖取窖内土体；

（4）待窖壁修成后再翻夯窖底基土并浇筑窖底混凝土；

（5）窖盖上回填土体；

（6）安装窖颈和进水管，进水管宜选用DN 50～80的硬塑管。
6 涝池塘坝工程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边坡应控制在1：1.5～1：1.75；

（2）边坡基土宜修成齿形或台阶形状，防止防渗膜料等保护层下滑；

（3）池边坡和塘坝坝体夯填土干容重不得低于1.55t/m3；

（4）池底或底部膜上保护层采用夯实土，夯实厚度宜控制在150mm～200mm，夯实干容重不得低于1.50t/m3；

（5）涝池坝顶安全超高不应低于0.3m，宽度不小于1.5m。
8.2.4  采用地下雨水池（罐）等成型产品，必须严格按照产品安装要求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径流、污水不得进入雨水贮存设施。

8.2.5  村镇雨水集蓄利用工程雨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应按照工艺要求进行，设备、仪表安装位置和方向需严格按照图纸操作。
8.2.6  雨水的收集贮存设施的防腐、防渗要求参照相关的技术规程和施工验收规范。
8.3 渗透设施

8.3.1  雨水渗透工程施工前应对渗透区域的表层土壤渗透能力进行评价，过滤介质采用非当地土壤，使用前应对其粒径分布、有机质、渗透性能进行测试。
8.3.2  在渗透设施的开挖、填埋施工时，应避免对渗透区域直接进行机械碾压，不应损伤土壤的自然渗透能力。
8.3.3  土方开挖工作可采用人工或小型机械施工，沟槽底面不应夯实，机械施工避免直接碾压渗透区域；应避免超挖，超挖时不得用超挖土回填，应用碎石填充。

8.3.4  渗透设施的各填料层不应用人工或机械夯实的方法使其就位，宜使用自然压实或沉降的方式。为促进自然沉降的速度，填料就位后可通过喷水等方式浸透。

8.3.5  雨水渗透设施的土建施工、景观建设、植物养护等阶段均应采用土壤侵蚀防护措施。

8.3.6  雨水渗透设施的施工宜在周边汇水区域的工程施工完成后进行，施工场地应具备良好的排水条件，严禁未经处理的施工场地径流直接汇入。

8.3.7  施工过程中，如在渗透措施表层形成淤泥等沉积物，应及时清理或更换。

8.3.8  雨水渗透措施植物养护4周后，植物成活率仍低于30%，应重新种植或更换植物，植物种植、维护期结束是成活率应达到90%。

8.3.9  用于雨水渗透设施的砂、石填料应质地坚硬、级配良好，含泥量需符合设计要求，不得采用风化填料，粒径应符合设计要求。

8.3.10 碎石应采用土工布与渗透土壤层隔离，挖掘面应便于土工布的施工和固定；施工过程中，土工布不得出现堵塞和破损。
8.4 排放设施

8.4.1  植草沟施工前，应采取临时性侵蚀预防或沉积物控制措施，并确保上游来水区域地表土壤稳定；

8.4.2  植草沟的施工尽量选择在植物生长无需或仅需少量浇水的季节。

8.4.3  植草沟施工过程中应注意防止沉积物累积。

8.4.4  植草沟结构施工完成后，应尽快栽种植被，减少土壤侵蚀。

9  工程验收
9.0.1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建成后应及时组织验收，工程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划设计文件及地方性规定。竣工验收应在试运行后进行。
9.0.2  需要进行试运行的设施，试运行期间应监测雨水工程在收集水量、外排水量、回用水量等方面的数据，以及处理前后雨水的水质，编制试运行报告。
9.0.3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竣工验收应由业主组织、由项目各参建方代表组成验收小组，对竣工项目进行认真查验。查看工程现场，对工程各项技术指标按照相关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对工程项目的外观质量进行查验，进行相关功能性试验，并对进度同步资料和试运行报告进行审查。

9.0.4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技术文件是否齐全、内容是否全面正确；

2 工程是否按照施工合同及批准的技术文件全部完成；

3 需要进行试运行的设施，应提供试运行报告。

9.0.5  对村镇雨水利用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和工程质量应作出全面评价，并出具有验收组人员签认的工程验收报告。

9.0.6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验收应包括工程布置、集流工程、雨水贮存、净化处理和回用供水设施等；
2 汇流面面积和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汇流面质量验收可采用直观检查法：
（1）硬化汇流面应无裂缝，塑膜汇流面应无破损；
（2）新建混凝土汇流面应进行厚度测定、伸缩缝及表面质量检查：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尺寸；伸缩缝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应光滑密实。
4 雨水贮存设施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水量、水质和配套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2）水质检查宜现场取样监测，作为饮用水回用时净化后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 5749的规定；
（3）贮存设施防渗效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4）沉沙、净水、回用管线等配套设施需齐全，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9.0.7  雨水渗透设施的验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雨水渗透设施的验收应包括工程布置、预处理设施、渗透系统、出水排放设施。
2 渗透设施的渗透区面积和渗透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渗透设施的渗透性能可采用现场实测的方法确定；

4 渗透设施植物种类、成活率和生长状况应满足设计要求；
5 试运行期间不得出现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和沉积物淤积。

9.0.8  雨水转输与安全排放设施工程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雨水转输与安全排放设施的验收包括雨水输送设施、雨水排放设施和雨水调蓄设施；

2 雨水输送、排放设施的径流输送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植草沟植物种类和高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3 雨水调蓄设施验收时提供的试运行报告应含至少1场达到设计暴雨强度的降雨事件；

4 雨水转输、排放设施试运行期间不得出现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和沉积物淤积。
10  运行管理
10.0.1  村镇雨水利用设施的运行管理应建立相应管理制度，包括设施运行状况监测、设施维护等，并应作运行维护管理记录；大型设施的运行管理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上岗。
10.0.2  严禁向雨水收集口倾倒垃圾和生活污（废）水。
10.0.3  汇流面的清扫与维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用于收集村镇集雨饮用水的汇集流面，降水前应及时清扫；

2 应定期清理作为饮用水的雨水集蓄系统的接水槽、集流沟、输水渠，清理沉淀池中的泥沙，清扫过滤网前的杂物；
3严禁在作为汇流面的庭院进行勾兑化肥、农药等操作，应防止畜禽进入。

10.0.4  雨水渗透设施建造完工后1~2年内，为保障植物生长，非雨季应进行定期浇灌，浇灌次数根据植物生长状况和植物种类确定。

10.0.5  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表层及植物检查与维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运行维护阶段应定期检查植被生长状况,防止过度繁殖，并及时对病、死植物进行移除和补种。

    2 雨水花园等渗透利用设施覆盖层应进行维护，覆盖层厚度不宜小于50mm；汇流停车场、机动车道路径流的雨水滞留设施，应定期更换覆盖层，以2年更换1次为宜。
3 暴雨后，应及时检查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植被和覆盖层损坏情况，清除设施表面垃圾及沉积物，必要时应补充覆盖层并补种坏、死植被；

10.0.6  应加强雨水利用设施的植物病虫害防治，防治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增加径流污染。
10.0.7  村镇雨水利用设施应建立定期植物收割制度，以每年收割1~2次为宜；灌木类植物宜定期剪枝。

10.0.8  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土壤或人工填料宜定期更换。

10.0.9  雨水渗透、收集、输送、储存、处理与回用系统应及时清扫、清淤，确保设施安全进行，各种雨水设施的维护主要内容和周期宜按表10.1.8进行。
表10.1.8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检查内容和周期

	设施名称
	检查时间间隔
	检查/维护重点

	集水设施
	1个月或降雨间隔超过

10日之单场降雨后
	污/杂物清理排除

	输水设施
	1个月
	污/杂物清理排除、渗漏检查

	渗透设施
	3个月或降雨间隔超过

10日之单场降雨后
	本规程第10.1.4条规定

	处理设施
	3个月或降雨间隔超过

10日之单场降雨后
	污/杂物清理排除、设备功能检查

	储水设施
	6个月
	污/杂物清理排除、渗漏检查

	安全设施
	1个月
	设备功能检查


注：1 集水设施包括汇流面相关设施，如雨水口、集水沟等。

2 输水设施包括雨水管渠以及连接储存设施与处理设施间的连通管道等。

3 处理设施包括初期径流弃流、沉淀或过滤设施以及消毒设施等。

4 安全设施包括维护、防止漏电等设施。

10.0.10  雨水贮存池应定期清洗；处理后的雨水水质应定期监测。

附录A  全国主要城市降雨资料
	序号
	城  市
	年均降雨量

(mm)
	年均最大月

降雨量(mm)

	1
	北京市
	571.9
	185.2（7月）

	2
	天津市
	544.3
	170.6（7月）

	3
	石家庄
	517.0
	148.3（8月）

	4
	承德
	512.0
	144.7（7月）

	5
	太原
	431.2
	107.0（8月）

	6
	大同
	371.4
	100.6（7月）

	7
	呼和浩特
	397.9
	109.1（8月）

	8
	博克图
	489.4
	153.4（7月）

	9
	朱日和
	210.7
	62.0（7月）

	10
	海拉尔
	367.2
	101.8（7月）

	11
	锡林浩特
	286.6
	89.0（7月）

	12
	通辽
	373.6
	103.9（7月）

	13
	赤峰
	371.0
	109.3（7月）

	14
	沈阳
	690.3
	165.5（7月）

	15
	大连
	601.9
	140.1（7月）

	16
	锦州
	567.7
	165.3（7月）

	17
	丹东
	925.6
	251.6（7月）

	18
	长春
	570.4
	161.1（7月）

	19
	四平
	632.7
	176.9（7月）

	20
	延吉
	528.2
	121.9（8月）

	21
	前郭尔罗斯
	422.3
	126.5（7月）

	22
	哈尔滨
	524.3
	142.7（7月）

	23
	齐齐哈尔
	415.3
	128.8（7月）

	24
	牡丹江
	537.0
	121.4（7月）

	25
	呼玛
	471.2
	114.0（7月）

	26
	嫩江
	491.9
	143.6（7月）

	27
	富锦
	517.8
	116.9（8月）

	28
	上海市
	1164.5
	169.6（6月）

	29
	南京
	1062.4
	193.4（6月）

	30
	徐州
	831.7
	241.0（7月）

	31
	杭州
	1454.6
	231.1（6月）

	32
	衢州
	1705.0
	316.3（6月）

	33
	温州
	1742.4
	250.1（8月）

	34
	定海
	1442.5
	197.2（8月）

	35
	合肥
	995.3
	161.8（7月）

	36
	安庆
	1474.9
	280.3（6月）

	37
	蚌埠
	919.6
	198.7（7月）

	38
	福州
	1393.6
	208.9（6月）

	39
	南平
	1652.4
	277.6（5月）

	40
	厦门
	1349.0
	209.0（8月）

	41
	南昌
	1624.4
	306.7（6月）

	42
	吉安
	1518.8
	234.0（6月）

	43
	赣州
	1461.2
	233.3（5月）

	44
	景德镇
	1826.6
	325.1（6月）

	45
	济南
	672.7
	201.3（7月）

	46
	成山头
	664.4
	147.3（8月）

	47
	潍坊
	588.3
	155.2（7月）

	48
	郑州
	632.4
	155.5（7月）

	49
	驻马店
	979.2
	194.4（7月）

	50
	武汉
	1269.0
	225.0（6月）

	51
	恩施
	1470.2
	257.5（7月）

	52
	宜昌
	1138.0
	216.3（7月）

	53
	长沙
	1331.3
	207.2（4月）

	54
	常德
	1323.3
	208.9（6月）

	55
	零陵
	1425.7
	229.2（5月）

	56
	芷江
	1230.1
	209.0（6月）

	57
	广州
	1736.1
	283.7（5月）

	58
	深圳
	1966.5
	―

	59
	汕头
	1631.1
	286.9（6月）

	60
	阳江
	2442.7
	464.3（5月）

	61
	韶关
	1583.5
	253.2（5月）

	62
	汕尾
	1947.4
	350.1（6月）

	63
	南宁
	1309.7
	218.8（7月）

	64
	桂林
	1921.2
	351.7（5月）

	65
	百色
	1070.5
	204.5（7月）

	66
	梧州
	1450.9
	279.5（5月）

	67
	海口
	1651.9
	244.1（9月）

	68
	东方
	961.2
	176.2（8月）

	69
	成都
	870.1
	224.5（7月）

	70
	马尔康
	786.4
	155.0（6月）

	71
	宜宾
	1063.1
	228.7（7月）

	72
	南充
	987.2
	188.3（7月）

	73
	西昌
	1013.5
	240.0（7月）

	74
	重庆市
	1118.5
	178.1（7月）

	75
	贵阳
	1117.7
	225.2（6月）

	76
	毕节
	899.4
	160.8（7月）

	77
	遵义
	1074.2
	199.4（6月）

	78
	昆明
	1011.3
	204.0（8月）

	79
	思茅
	1497.1
	324.3（7月）

	80
	临沧
	1163.0
	235.3（7月）

	81
	腾冲
	1527.1
	300.5（7月）

	82
	丽江
	968.0
	242.2（7月）

	83
	蒙自
	857.7
	175.0（7月）

	84
	拉萨
	426.4
	120.6（8月）

	85
	西安
	553.3
	98.6（7月）

	86
	榆林
	365.6
	91.2（8月）

	87
	延安
	510.7
	117.5（8月）

	88
	汉中
	852.6
	175.2（7月）

	89
	兰州
	311.7
	73.8（8月）

	90
	敦煌
	42.2
	15.2（7月）

	91
	酒泉
	87.7
	20.5（7月）

	92
	平凉
	482.1
	109.2（7月）

	93
	武都
	471.9
	86.7（7月）

	94
	天水
	491.6
	84.6（7月）

	95
	合作
	531.6
	104.7（8月）

	96
	西宁
	373.6
	88.2（7月）


说明：村镇地区常缺乏长期的降雨资料，设计时可参考临近县（市）级降雨数据。
附录B  全国主要城市不同雨量控制率下的设计降雨量
（单位：mm）
	       雨量控制率

城市
	60%
	70%
	75%
	80%
	85%
	90%
	95%

	北京
	14.5
	20.0
	23.0
	27.0
	33.0
	41.0
	55.0

	合肥
	13.0
	18.0
	21.0
	25.0
	31.0
	39.0
	55.0

	重庆
	11.5
	16.0
	19.5
	23.5
	29.0
	38.0
	55.0

	厦门
	18.0
	25.0
	30.0
	35.0
	43.0
	55.5
	80.0

	兰州
	7.0
	9.0
	10.5
	12.5
	15.0
	19.0
	26.0

	广州
	18.0
	25.0
	29.0
	35.0
	43.0
	55.0
	70.0

	桂林
	18.5
	26.0
	31.0
	37.0
	46.0
	60.0
	90.0

	贵阳
	13.0
	18.0
	21.0
	25.0
	31.0
	38.0
	55.0

	海口
	20.0
	27.0
	32.0
	39.0
	48.0
	60.0
	90.0

	石家庄
	12.5
	17.0
	20.5
	24.0
	29.0
	37.0
	49.0

	哈尔滨
	9.5
	13.0
	15.5
	19.0
	23.0
	29.0
	40.0

	郑州
	13.5
	19.0
	23.0
	27.0
	33.0
	43.0
	60.0

	武汉
	17.0
	24.0
	28.0
	34.0
	41.0
	50.0
	70.0

	长沙
	12.5
	17.0
	20.0
	24.0
	29.0
	36.0
	50.0

	呼和浩特
	9.5
	12.5
	15.0
	18.0
	22.0
	27.0
	38.0

	南京
	14.0
	19.5
	23.0
	28.0
	34.0
	44.0
	65.0

	南昌
	16.0
	22.0
	26.0
	31.0
	37.0
	46.0
	65.0

	长春
	10.0
	14.0
	16.5
	20.0
	25.0
	31.0
	43.0

	沈阳
	13.0
	17.5
	21.0
	25.0
	30.0
	37.0
	49.0

	银川
	7.0
	9.5
	11.5
	13.5
	16.5
	21.0
	29.0

	西宁
	6.0
	8.0
	9.0
	10.5
	13.0
	16.0
	20.0

	西安
	9.0
	12.5
	14.5
	17.0
	20.5
	25.0
	34.0

	济南
	17.0
	24.0
	29.0
	34.0
	42.0
	52.5
	70.0

	上海
	13.5
	19.0
	22.0
	27.0
	32.0
	41.0
	55.0

	太原
	9.5
	13.0
	15.5
	19.0
	23.0
	29.0
	39.0

	成都
	13.0
	18.5
	22.0
	27.0
	33.0
	42.0
	60.0

	天津
	15.0
	21.5
	26.0
	31.0
	39.0
	49.0
	65.0

	拉萨
	6.0
	8.0
	9.0
	10.5
	12.0
	14.5
	19.0

	乌鲁木齐
	6.0
	7.5
	9.0
	10.5
	12.5
	15.5
	20.0

	昆明
	11.5
	15.5
	18.0
	22.0
	26.0
	33.0
	45.0

	杭州
	12.5
	17.0
	20.0
	23.5
	28.0
	35.0
	48.0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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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阐明编制本规程的宗旨、目的。
1.0.2  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为促进我国村镇地区雨水资源有效利用，实现雨水集蓄利用、渗透减排和水涝控制的综合管理的目标，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村镇雨水管理规划，新农村建设中雨水的收集、利用与安全排放的设计、施工，缺水地区雨水收集、利用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管理。
1.0.3  规定了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行维护的基本原则。
低影响开发是一种雨水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其基本理念和原则是强调通过源头、分散的控制措施，维持和保护开发场地的自然水文功能，有效缓解不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洪峰流量增加、径流系数增大、面源污染负荷加重等问题。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中，应充分利用当地现有自然条件，尽量在径流产生的源头削减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及污染负荷，并注意源头控制与集中控制设施的结合；系统和设施选择时，应尽量选用近自然和生态化的雨水设施，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条件；工程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各阶段均应维护开发场地的自然景观效果。
1.0.4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尚应执行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基本参数

3.1 降雨量与蒸发量

3.1.1  对降雨量资料的选取作出规定。
在本规范计算中涉及到的降雨资料主要有：当地多年年均降雨量，当地多年各月平均降雨量，当地多年24h最大日降雨量，以及当地降雨强度公式。降雨具有随机性，降雨特性统计中样本选取时段太短时会由于数据的代表性不强造成规模设计不合理。为了保证雨水利用设施规模设计合理，一般应采用当地10年以上的降雨资料进行分析确定。
3.1.2  对水面蒸发量资料的选取作出规定。
水面蒸发量主要用于对敞口雨水设施进行水量平衡分析和设施规模确定。本规范中涉及的水面蒸发量资料主要有：当地多年年均蒸发量，当地多年各月平均蒸发量以及当地多年日最大蒸发量。蒸发量数据应根据当地水文气象部门统计资料确定。
3.2 水质与水量

3.2.1  对本规范中涉及的径流水质作出规定。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中对水质的监测项目主要包括CODcr、SS、TN、TP、重金属、石油类等。我国幅员辽阔，且各地降雨和径流水质中污染物种类也各不相同，水质随降雨历时的变化不一，因此，雨水利用工程设计过程中径流水质参数应以实测为主。在没有实测条件的地区，径流中主要污染物浓度数据可参照表3.2.1进行选取。
3.2.2  规定处理后的雨水用作村镇杂用水、景观环境用水以及地表水体补充水时的水质要求。
3.2.3  规定了当雨水处理后用于多种用途时，其水质标准的确定方法。

处理后的雨水可用于村镇庭院种植灌溉用水、庭院和畜禽饲养清扫用水、洗涤用水、畜禽养殖用水、补给地下水、饮用水等。不同用途的水质标准要求不同，当不同水质要求的雨水采用同一处理系统时，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应按用水的最高水质标准确定。
3.2.4  规定雨水回用于村镇生活用水和饲养畜禽用水时，系统设计中最高日用水定额的确定方法。
3.3 径流系数

3.3.1  对径流系数的选取作出规定。

分别规定雨水设计总量和设计流量计算过程中选取的径流系数。雨水设计总量是汇水面上在设定的降雨时段内收集的总径流量， 在计算雨水集蓄利用时采用雨量径流系数；雨水设计流量是汇水面上降雨高峰历时内汇集的径流流量在计算峰值削减时使用流量径流系数。
3.3.2  给出了雨量径流系数和流量径流系数。

由于降雨初期损失对雨水量的折损相对较大，故雨量径流系数比流量径流系数小。表中雨量径流系数值有些是一个区间，计算日径流雨量，可取较高值；计算较长时段的径流雨量时，应取较低值。另外，绿化屋面是指覆土深在100mm以上的绿化部分。
3.4 土壤渗透系数

3.4.1  规定土壤渗透系数的选取。
土壤渗透系数K由土壤性质决定。在现场原位实测K值时可采用立管注水法、双环渗透仪，也可采用简易的土槽注水法等。当村镇土壤为受扰动后的回填土、均匀性差时，需通过多个点的测定才能得到代表性结果。实测过程中需注意采用的K值是达到稳定入渗后的数据。
4  规划与系统选择
4.1 一般规定

4.1.1  规定编制雨水利用专项规划的适用范围。

大尺度的村镇（域）雨水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涉及与其他多个专业如排水、防洪、道路等的衔接关系，为了从整体上实现村镇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村镇水环境系统，需要结合土地利用、场地、竖向、径流调控与排放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性规划，才能在投入产出比最小的情况下解决好雨水资源化、渗透减排、内涝控制、径流污染控制等多目标的雨水管理问题，实现村镇水的良性循环及生态环境改善。
4.1.2  规定了不同汇水区域内雨水利用工程的设置方式。
一般屋面雨水径流水质较好，经过初期弃流后，可回用于多种用途，比较适合在庭院雨水利用中应用；而村域雨水径流污染物成分复杂，并且需要设置预处理设施。为避免提升，村域雨水利用设施宜设置在地势较低处，在末端需要设置溢流外排设施。
4.1.3  规定雨水利用系统的种类和构成。
村镇雨水利用系统可根据水资源短缺程度、土质和渗透能力、地下水位、地基与基础、径流雨水水质状况、基建投资和运行成本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规划可采用三种系统中的一种，也可以是两种或其组合系统。
雨水集蓄系统的主要目标是直接利用雨水资源，一般在干旱、半干旱等缺水地区优先选用。
雨水渗透系统的应用需要考虑当地条件，如土壤渗透性能较好，地下水位较低。还要考虑渗透是否会造成对附近建（构）筑物地基与基础的损坏，或造成对地下水的污染等环境危害。渗透系统主要通过地面入渗、管沟渗透、渗井渗透等将雨水转化为土壤水，除地面雨水就地渗透不需要配置雨水收集设施外，其他渗透设施一般都需要通过雨水收集管，有时需设置输送系统将雨水引至蓄渗设施中。
雨水综合利用系统是通过综合性的技术措施实现雨水资源化的多种目标和功能，这种系统可以包括雨水集蓄利用、渗透或其组合系统，也可是径流污染控制、减涝排洪、水景等多种子系统的组合。
4.1.4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设施规模确定的原则。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应考虑当地经济条件，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用水状况和设计年限内规划用水量，合理确定雨水利用工程的规模；在雨水设施选择上应考虑经济技术及其适用性，当地社会发展条件，尽量做到雨水利用工程在经济上适用，在技术上可行。
4.1.5  规定雨水利用工程应避免造成不良影响。
4.1.6  对雨水设施设置宣传标识和警示标志做出规定。
4.2 规划

4.2.1  规定雨水利用工程的规划依据。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的规划首先要以村镇的总体规划为依据，各个雨水系统的设置应反映村镇总体规划的要求。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还需要结合当地供水、排水情况，考虑防洪要求，做到统筹兼顾。
4.2.2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的内容。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一般应包括总体目标和原则、雨水集蓄利用量、水量估算及平衡分析、系统选择与工程方案、平面布局与高程控制要求、工程费用估算和效益分析、雨水利用工程的保障措施等。
总体目标和原则，主要是确定雨水利用工程的总体目标和规划设计原则。
雨水集蓄利用量、渗透量等水量估算及平衡分析，主要是确定雨水利用工程的规模，具体包括降雨量、雨水集蓄量、渗透量、蒸发量及回用水量的计算，以及相应的水量平衡分析。
系统选择与工程方案、规模和布局，是在确定工程规模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雨水利用控制目标、经济技术条件以及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等，选择合适的雨水系统和雨水设施，再根据具体的场地条件，确定工程方案和布局。
平面布局与高程控制，是根据村镇具体的场地条件和雨水利用要求，进行雨水设施的平面布局；根据不同雨水设施的汇流要求以及当地已建供水排水设施的高程，合理规划雨水设施的高程。
工程费用估算和效益分析，费用估算包括估算雨水设施建造成本、后期运行维护成本以及设施折旧费用；效益分析根据拟建雨水工程的雨水供应量进行，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雨水利用工程的保障措施指雨水利用工程的运行维护需要的后期保障，包括技术保障措施、政策法规保障等。
4.2.3  规定规划过程中优先考虑利用现有天然设施贮存、调蓄雨水，以节省工程投资与建设用地。
4.2.4  规定雨水设施及其系统的形式、组合、水量计算的规划依据。
我国各地村镇降雨量不同，汇流面性质差别较大，各地的环境卫生和经济技术水平不一，村镇雨水利用工程规划中雨水设施的形式、组合、利用水量及分配也各不相同。雨水利用工程中雨水设施的形式需根据当地地质条件、场地情况和经济技术适用性确定；根据雨水利用目标，水文地质条件、场地条件等选择不同的系统组合。雨水设施的集蓄水量及分配比例，主要依据各雨水设施的规模和汇流面积等条件确定。
4.2.5  推荐回用雨水的主要用途。
用水水质与处理要求较低的雨水利用途径，比较容易实施。

4.2.6  规定雨水利用途径的选取原则。
4.2.7  规定了雨水调蓄系统规模、调蓄高度和超高的设计要求。

雨水调蓄系统规划需进行全年水量平衡分析，计算全年的收集水量、调蓄水量、溢流水量以及蒸发量、渗透量，据此确定调蓄设施的规模。为了保证设计目标下的调蓄安全，预防超过规划标准强暴雨及溢流设施故障，调蓄设施需要设置一定的安全超高。
4.2.8  规定了山地、丘陵地区村镇雨水利用工程应设置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冲刷侵蚀的控制设施。

在山地、丘陵地区，雨水的冲刷作用易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冲刷侵蚀。村镇雨水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中，应考虑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控制措施，除了本身就具有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作用的雨水利用设施之外，其他雨水设施都应设置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的配套设施。
4.2.9  规定年均雨水集蓄利用设施年利用水量的计算公式，式中系数10是单位换算系数。
4.2.10  规定以径流削减为目标时计算时段内多年平均调控雨水量的计算公式。
根据开发后汇水区的雨量径流系数与开发前的雨量径流系数的差值，估算满足场地开发前后水文条件不变的要求，设施需调控的多年平均雨水量，公式中系数10是单位换算系数。
4.3 系统选择

4.3.1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规划的方案选择中应尽量减少雨水利用工程对原有水文环境的影响。
4.3.2  村镇雨水利用工程选用集中、分散式雨水利用方式的原则。

在村域面积较大的情况下，采取分散式雨水设施有利于减少管道系统的建设成本，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利用现有的坑塘、水系等设施集中贮存、调蓄雨水，有利于实现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相结合。

4.3.3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系统选择时考虑的因素。
在水资源短缺程度严重、直接利用需求大的地区尽量采用雨水集蓄利用系统，当直接回用需水量较小、土壤渗透性能较好时，则优先选择雨水渗透系统。分散式雨水利用设施设置灵活、占地面积较小，有利于减少场地空间的占用。在卫生环境差的区域，宜避免采用对水质要求高的雨水利用系统。

4.3.4  规定雨水利用设施的选择原则。

4.3.5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工程措施的选择原则。
4.3.6  规定将雨水作为饮用水源地区汇流面选择的要求。

在不能保证采用清洁汇流面情况下，可利用现有水体或地形进行径流预处理，规模较大的集中收集利用系统，可以采用混凝、沉淀、消毒保证饮用水水质。

4.3.7  规定雨水用于特殊用水时必须经过消毒处理。
4.3.8  推荐雨水渗透设施的几种形式。
渗透设施的选择宜根据场地空间情况与土壤渗透性能确定。各种渗透设施中下凹式绿地的造价最低，但其占用土地面积较大；在土壤渗透系数大、地下水位低的区域，可采用渗透管（沟、渠）、渗透井、渗透池（塘）等设施进行雨水渗透。
4.3.9  规定优先选用绿地作为雨水渗透和净化设施。

绿地是一种天然的雨水渗透和净化设施。在土壤渗透性能较好的地区，充分利用庭院绿地、公共绿地渗透和净化雨水有利于减少雨水利用设施建设成本。
5  雨水收集与利用

5.1 一般规定

5.1.1  规定了缺水地区的村镇主要用于生活用水的雨水集蓄利用系统组成。

5.1.2  规定了庭院与村镇雨水集蓄用于生活用水的系统应独立设置。

生活用水水质要求较高，相关雨水集蓄利用系统的收集、转送、贮存、水质处理以及利用的各单元应优先考虑用水安全，庭院与村镇生活用水雨水集蓄系统应独立设置，防止遭受污染。

5.1.3  规定雨水集蓄利用系统设计应进行年水量平衡核算。

5.1.4  规定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应设置净水设施及其水质要求。
为满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执行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农村安全饮用水的要求，做出本条文规定。
5.2 雨水收集

5.2.1  规定缺水地区农村雨水集蓄工程汇流面选择和建造的基本原则。

5.2.2  规定了雨水作为村镇饮用水源时，雨水系统的汇流面选择要求。
在利用屋面作为主要汇流面时，要因地制宜。在北方半干旱地区，屋面集流量不足时，可在庭院内设置人工防渗衬砌集蓄雨水。南方湿润地区，可利用植被覆盖较良好的天然坡面或岩石坡面作为集流面。

5.2.3~5.2.7  对集蓄屋面径流的村镇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规划和设计进行规定。
5.2.8~5.2.9  对集蓄地面径流的村镇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设计进行规定。

5.3 雨水贮存

5.3.1  规定了农村住区雨水贮存设施的选择，与地形、土壤及周边环境等相关因素的关系。

5.3.2  对村镇雨水存储设施的规划进行了规定。

5.3.3  规定了村镇雨水储存设施的防渗要求，以及防渗材料的选择要求。

5.3.4  规定了村镇雨水存储设施宜作初期弃流处理，及不同经济承受能力地区初期弃流的实现方式。

5.3.5~5.3.10 对村镇雨水储存设施的设计进行了规定。

为满足日常清洗、检修、维护的需要，雨水贮存池应设置检查口；封闭式雨水贮存设施设置通气设施以方便水量变化时压力平衡。为保障雨水贮存池水质安全，检查口和通气设施应设置防虫设施。
我国西北干旱农村地区，土路、晒场等裸露地表较多，集蓄的雨水中泥沙含量通常较高，雨水贮存设施中一般会产生大量沉积物，因此贮存池底部应设计集泥坑等排泥设施。
贮存池内水流对底泥等沉积物的扰动会明显影响出水水质。因此，雨水贮水池进水管、出水管、水泵吸水管、倒虹吸管进水口等应与池底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减缓水流对底部沉积物的扰动。
5.3.11 规定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雨水贮存设施不宜采用开敞式结构。
5.3.12 规定了寒冷地区的雨水贮存设施应采取保温措施，防止水体冻结。
为保证土基地区水窖和水窑的运行安全，对顶盖采用水泥砂浆防渗的水窖，应限制其蓄水水位不得超过拱顶的超拱线。采用水泥混凝土顶盖的水窖，可以允许在拱顶部分蓄水，但应有一定的安全超高，寒冷地区还应考虑防冻要求。

5.3.13 规定了村镇雨水贮存设施应选用环保材料。

5.3.14 规定了村镇雨水贮存设施有效容积的计算公式。

5.4 水质净化与保护

5.4.1  规定了雨水处理工艺选择的基本原则。

5.4.2  规定了雨水处理工艺和方法。

5.4.3  对雨水过滤设施及过滤介质的选择进行了规定。

5.4.4  规定了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净化系统设置的要求。

5.4.5  规定了初期雨水弃流产生的污染程度高的径流，应避免进入作为饮用水的雨水贮存设施。

5.4.6  规定采用容积法弃流初期雨水时弃流容积的计算标准。

5.4.7  规定了雨水贮存设施不应采用开敞式设施。

5.4.8  规定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应杜绝取水、用水环节的二次污染。
取、用水环节的二次污染在水体污染中占有很高比例。有条件的地区，应配套取水管路系统，推广直接引水到灶房锅台的供水方式。
取水方式可采用手压泵取水或电动潜水泵。用手压泵取水地区，盛水的桶应固定专用，在不取水时应加盖；潜水泵取水地区，宜采用直接引水至锅台灶房的简易自来水供水方式。
无条件实施管路供水的地区，应改善传统的吊桶取水、用水方法，如固定取水吊桶，避免进窖水桶与地面、畜群的接触，在厨房的盛水器皿上加盖密闭设施等。

5.4.9~5.4.10 对作为饮用水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水质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
集蓄雨水作为饮用水，应采用加消毒药、化学药剂或其他净化措施，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规定和要求；为保障居民健康和安全，处理后的雨水应煮沸后饮用。
6  雨水渗透

6.1 一般规定

6.1.1  规定雨水渗透系统规划设计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6.1.2  规定优先采用占用土地少的自然渗透设施。
雨水渗透设施包括原位径流减排的自然下渗设施和设有贮存空间并接受径流客水的蓄渗设施两类。下凹绿地和渗透铺装是应用较为广泛的雨水自然渗透设施，宜优先采用；当自然下渗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可采用蓄渗设施，如渗透沟、渗透渠、渗透井等。
6.1.3  规定蓄渗设施的选址要求。
地下水位太高，下渗雨水容易造成地下水污染；渗透设施的渗透速率小于10-6m/s，设施的水力负荷太低，占地面积过大；在雨水渗透补给地下水的地区，特别是作为饮用水水源地的地区，蓄渗设施的选择需考虑下渗雨水对地下水的污染。雨水渗透使得土壤含水量增加，可能影响建（构）筑物地基及基础，因此蓄渗设施应离开建（构）筑物一定距离。

6.1.4  规定蓄渗设施应配备预处理设施。

6.1.5  规定蓄渗设施的排空时间。
6.1.6  规定不宜采用雨水蓄渗系统的几种情况。
6.2 渗透设施

6.2.1  规定透水铺装渗透设施的设计、建造要求。
在透水铺装中透水面层、透水垫层应有足够的空隙，用于暂存雨水，以便降雨较为集中、土壤的渗透量小于降雨量时，多余的雨水暂存在透水铺装的内部空隙中，再由土壤逐步渗透。
6.2.2  规定下凹式绿地的设计要求。
下凹式绿地应与景观设计相结合，下凹深度选择需综合考虑维持绿地的景观功能以及削减雨水径流的目标，还应考虑植物的耐淹性能；分散进水有利于减少冲刷、简化消能设施；下凹式绿地植物应选择本土性耐淹植物。
6.2.3  规定渗透管沟渗透设施的设计参数与建造要求。
渗透管外填充砾石可增加蓄水容量，缓解降雨径流量大而土壤渗透速率较小的矛盾。对进入渗透管沟的雨水进行沉淀处理可防止渗透层堵塞；砾石外层应采用土工布包裹，防止泥沙进入砾石层造成渗透性能下降。
6.2.4  规定植草沟渗透设施的设计参数。
6.2.5  规定渗透井的设计、建造要求。
6.2.6  规定渗透洼地和渗透池（塘）的设计、建造要求。
洼地渗透是利用天然或人工洼地对雨水进行滞蓄下渗，适用于土壤渗透能力较差地区的渗透设施，洼地底部铺设砾石层或砂层可防止土壤堵塞，增加存储空间。最大积水深度一般不超过300mm，进水应沿积水区多点进入。
6.2.7  规定用于保护埋地渗透设施的土工布选择要求。
6.3 设计计算

6.3.1  规定土壤渗透系数确定的要求。

6.3.2  规定蓄渗设施渗透水量的计算公式。
本条文采用地下水层流运动的线性渗透公式，即达西定律。水力坡降J是渗透途径长度上的水头损失与渗透途径长度之比，对垂直渗透设施，可近似取1。
本公式的用途有两个：
1.根据需要渗透的雨水设计量计算所需的有效渗透面积；
2.根据设计的有效渗透面积计算规定时间段内的渗透水量。
6.3.3  规定各种形式的渗透面的有效渗透面积折算法。
6.3.4  规定蓄渗设施的进水量计算公式。

6.3.5  规定蓄渗设施调蓄容积的计算公式。

蓄渗设施的调蓄容积由一定降雨历时内蓄渗设施的设计进水量扣除蓄渗设施在对应时段内的设计渗透量得到。
7  雨水转输与安全排放

7.1 一般规定

7.1.1  规定了村镇雨水转输排放系统与雨水集蓄利用、径流减排以及污染控制的关系。
村镇雨水转输、排放系统与村镇雨水集蓄利用、径流减排和污染控制等措施存在密切的联系。

村镇雨水转输、排放设施规划设计时，应结合村镇现有（或规划）雨水集蓄利用、污染控制和减排系统，组成村镇雨水综合管理体系，共同实现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径流峰值流量、径流排放总量削减以及相关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的总体目标。

7.1.2  规定了村镇雨水转输与排放设施选择的总体思路和需考虑的因素。

村镇雨水转输与排放设施设计应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的相关规定进行；无完整的雨水、污水收集输送和处理设施的集镇、村庄，应结合村镇当地条件以及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的规划，进行村镇雨水转输和排放设施的规划和设计。

7.1.3  对村镇雨水径流转输设施类型的选择进行了规定。
村镇雨水径流转输设施包括径流的汇集与输送、不同雨水设施间的径流转输和排放，以及水涝排除。

径流收集、输送设施宜首选考虑选用植草沟或植草沟与雨水管道、衬砌渠道结合的形式；蒸发量大、裸露地表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可选用盖板沟、暗渠或管道等形式；地形坡度小、土地紧张或有其他特殊要求的地区，宜采用雨水管道。

7.1.4  对村镇雨水径流排放方式和排放途径的选择进行了规定。

土地资源较丰富、土壤渗透性能好的村镇，雨水径流应尽量避免直接排放，可先通过各类分散式雨水直接利用、蓄渗设施削减径流总量和污染负荷，再排除多余的雨水。
村镇雨水排放可分为雨水集中入渗补充地下水和排入地表水体两种主要排放方式；地下水位低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宜选用雨水集中入渗的排放方式，主要集中入渗设施有渗坑（塘）、渗沟等；地下水位高、地表水系发达的湿润地区，径流宜就近排入地表水体。

7.1.5  对村镇径流调蓄设施的选用进行了规定。
相对于高密度的大中城市，村镇地区土地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用地成本相对较低，容易实现“先调蓄，后排放”的原则。

村镇径流调蓄设施规划设计时，宜优先利用村镇现有天然水体与地形，减少雨水调蓄设施的建设，以降低雨水利用工程投资，减少洪峰对下游河道的影响。
7.1.6  村镇雨水输送排放应结合山洪和泥石流防治措施，且应执行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2 转输与安全排放

7.2.1  村镇雨水管、沟、渠的水力设计计算应执行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2.2  对植草沟的设计进行了规定。

    本条文规定了植草沟设计断面形式、设计水流深度、超高和最大设计流速、最小设计流速、坡度、溢流堰设置以及底宽、边坡的设计要求。

植草沟的最大设计流速，应根据设计汇水区域内，设计重现期下的降雨强度及对应的流量计算。植草沟流速的估算，可根据曼宁公式按照设计降雨重现期的流量计算，表面粗糙系数可以取0.20-0.30。

在地面坡度过大的场合，使用溢流堰消能可避免流速过大造成表面冲刷。

关于植被沟边坡的设计，应结合当地土质与可利用的土地面积、景观要求选定。

为了保证植草沟内的水流具有良好的水力条件，减少冲刷，植草沟的弯曲半径应满足条文中的规定。

7.2.3  对利用池塘等水体调蓄雨水的设计进行了规定。
具有雨水调蓄功能的池塘等水体通常有常水位、低（枯）水位和高（洪）水位。常水位是水体的设计水位；低水位是水体在旱季的最低水位；高水位是水体在雨季的最高水位，也是溢流水位，溢流口标高通常与水体高水位持平。溢流口标高以上应设置一定安全超高，可有效保障场地排涝安全。

水体常水位和低水位之间是水体水位的主要变化范围；水体高水位和常水位间的空间为水体的调蓄容积。遇到超过水体贮存能力的降雨时，超过设计标准的水量通过溢流口排放至下游雨水管道或河道。
7.2.4  对雨水集中渗透排放设施的设计与计算进行了规定。
8  工程实施

8.1 一般规定

8.1.1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与排放工程施工安装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依据。

8.1.2  规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8.1.3  规定施工队伍的资质要求和施工人员的基本要求。

8.1.4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工程材料选择要求。

8.1.5  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需要保护环境和邻近设施。

8.1.6~8.1.7  规定雨水蓄渗利用工程施工的合适时段和渗透设施土建施工完成后的必要工作。

村镇雨水蓄渗利用工程的一个重要参数是蓄渗利用设施的渗透性，其受施工质量影响较大；如在雨季施工，施工场地及其周边区域裸露的土壤在雨水冲刷下，会产生泥水混合物，并且容易流入蓄渗利用设施中造成阻塞，降低设施的渗透性。因此，应尽量在非雨季进行蓄渗利用工程施工。如有有特殊要求需要雨季施工时，则必须采用径流防护措施，避免施工场地径流直接汇入雨水构筑物。

  雨水渗透设施土建施工完毕后，植物养护阶段还未结束期间，由于土壤还未稳定，同样需防止土壤细小颗粒被雨水冲刷进入设施填料空隙中造成堵塞，因此该时段内也应设置土壤侵蚀临时防护措施。

8.2 收集贮存设施

8.2.1  规定了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汇流面、雨水贮存设施应定期检查、维护，并及时维修。
8.2.2  对缺水地区雨水集蓄利用汇流面工程的施工进行了规定。
8.2.3  对西北农村地区雨水集蓄利用贮存设施（水窖、水窑、水罐、涝池和塘坝）工程的施工进行了规定。
8.2.4  规定了采用地下雨水池（罐）等成型产品的施工要求。

8.2.5  对村镇雨水集蓄利用工程雨水处理设备的安装进行了规定。

8.2.6  对雨水的收集贮存设施的防腐、防渗施工进行了规定。

8.3 渗透设施

8.3.1  规定雨水渗透工程施工前的土壤渗透性调查工作。

雨水渗透工程施工前，应对施工区域的地质条件、地下水位、土壤类型进行调查。并应通过现场渗透试验测试土壤渗透性。当设施填料采用非当地土壤，应在使用前通过采样、试验和现场测试等方式对其渗透性进行综合评估，确定设施填料组成。

8.3.2~8.3.8  对影响设施渗透性的施工操作提出技术要求。
在渗透设施的开挖、填埋施工及植物养护阶段，以下因素会直接影响设施的渗透性：

（1）机械碾压、夯实和超挖土回填：均会降低设施渗透性，导致工程质量不能达到设计要求，应尽量避免。在填料就位时，使用自然压实或沉降的方式有利于维护填料渗透性水平，延长设施使用寿命；

（2）土壤侵蚀：土壤侵蚀产生的细小颗粒及胶体在雨水径流的挟带下可能进入设施表层及内部，会造成设施渗透性能恶化。应对该问题的两个方法是减少侵蚀产生和防止雨水径流进入填料。如果由于施工不慎，造成渗透设施表层覆盖沉积物，必须及时清理或更换。

（3）植被：植被根系能够从减少雨水冲刷能力和稳定土壤两个方面降低土壤侵蚀程度，因此植物成活量也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

8.3.9  规定主要填料组成的技术要求。
用于雨水渗透设施的砂、石对设施中水流流动路径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设施的孔隙度及渗透性，因此，对其强度、级配、含泥量等有相应设计要求。
8.4 排放设施

8.4.1~8.4.4 规定植草沟施工前后的沉积物控制要求。
  植草沟在施工期间更容易遭受径流侵蚀以及上游沉积物堆积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控制沉积物累积与土壤侵蚀：

（1）确保上游区域地表土壤稳定；

（2）施工期间，使上游来水绕流不经过植草沟，此时施工应选在植物生长对水分要求较低的季节，以减少施工工作量并减少设施本身的土壤侵蚀；上游来水无绕流条件时，应采取减缓流速、预沉淀等方式防止沉积物累积。

（3）施工完成后，植被应尽快栽种，并确保成活率，以充分发挥植被减少土壤侵蚀的功能。

9  工程验收

9.0.1  规定施工验收的时间及依据。
9.0.2  对试运行的设施提出编制试运行报告的具体要求。
9.0.3  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参与方、验收内容及方法。
9.0.4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工程竣工验收的重点检查内容。
9.0.5  规定村镇雨水利用工程验收报告的主要方面。
9.0.6  规定雨水集蓄利用工程验收的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

9.0.7  规定雨水雨水渗透设施验收的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
9.0.8  规定转输设施验收的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
10  运行管理

10.0.1  提出了村镇雨水利用设施运行管理的一般规定和基本要求。
村镇雨水利用设施运行管理应建立包括运行状况监测、设施管理和维护记录、运行管理人员岗前培训的运行管理制度。
村镇雨水利用设施的运行管理应积极争取当地居民的支持与配合。在雨水设施建设前，对村民进行雨水利用的宣传教育，并纳入相关规定，以保障雨水利用设施的长期、高效的运行效果。

10.0.2  规定不得向雨水收集口倾倒、排放污染物。

由于传统生活习惯等原因，村镇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在中小城镇较为普遍。生活污水等污染物排放到雨水系统中，将严重影响雨水设施功能和运行效果。

对于雨水渗透补给设施，垃圾污水排放到雨水设施中，可能直接污染当地地下水，且渗透设施填料一旦污染，需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其设计性能；固体类垃圾，通过降雨淋洗和径流冲刷作用，同样会影响设施出水水质或污染地下水。

对于作为人、畜饮用水源的雨水集蓄利用系统，废弃物的随意倾倒可能威胁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村镇雨水利用设施运行管理中，应建立强制性管理规定，杜绝向雨水收集口倾倒、排放污染物。

10.0.3  规定了汇流面的清扫与污染防控应符合的要求。

10.0.4  关于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施工完成后植物生长维护的规定。

雨水渗透设施中植物对设施雨水渗透和净化功能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雨水渗透设施的植物养护阶段（通常为土建施工完成后的1~2年内），植物处在生长阶段，植物生长对水分需求量较高；同时，由于降雨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出现长时间无有效降雨的现象，这将对植物的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严重时会导致大量植物枯萎（死），延长设施的维（养）护期，最终导致雨水渗透设施难以如期达到设计性能。因此，在非雨季应根据植物生长状况和植物种类对设施进行定期浇灌，保障植物生长。
10.0.5  关于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表层及植物的检查与维护的规定。

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运行维护阶段，植物还未达到其设计性能，对径流水力负荷和污染负荷适应能力相对较差，可能会出现过度生长、病株、死株等现象。因此，应定期检查植被生长状况，并及时移除或补种。

雨水花园等渗透设施通常设置覆盖层，以保护植物及渗透介质，减少冲刷和侵蚀。研究表明，径流中的重金属、PAH等污染物多数会积累在设施表层（主要在覆盖层）；同时停车场、机动车道路径流中重金属、PAH等污染物相对其他类型径流含量较高。因此，对汇集渗透停车场、机动车道路径流的雨水渗透设施，宜定期更换覆盖层，条件许可时以2年更换一次为宜。
在出现强降雨时，垃圾等地表污染物可能随径流进入雨水渗透设施，累积在设施表面，因此，暴雨后应对设施损坏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补充覆盖层、补种植物。
10.0.6  关于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运行维护阶段病虫害防治的规定。

设施运行维护阶段，为保障植物健康生长，维持设施的设计性能，应采用适当的植物病虫害防治措施。
目前普遍采用的多数杀虫剂本身就是难降解污染物质，在雨水渗透设施使用后，随降雨淋洗和径流冲刷进入渗透介质，将影响设施出水水质并面临污染地下水的威胁。因此，对雨水渗透设施植物病虫害防治中，可采用生物型杀虫剂或其它污染和威胁较小的防治措施。
10.0.7  对村镇雨水利用设施建立植物定期收割制度的规定。

10.0.8  对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的土壤或人工填料进行更换的规定。

村镇雨水渗透利用设施的土壤或人工填料更换间隔时间应根据设施填料堵塞情况和表层土壤污染程度等具体掌握。其中，填料堵塞程度可通过现场实测设施渗透性能，并与设计值对比后确定。

10.0.9  规定了雨水渗透、收集、输送、储存、处理和回用系统维护主要内容和周期。
10.0.10  规定了村镇雨水贮存池应定期进行清洗和处理后雨水水质应定期进行检测。

雨水贮存池清洗频率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通常每年雨季开始前、雨季结束后和暴雨后应进行清洗。暴雨后，因贮存池有储存雨水的功能，暴雨后的清洗时间可根据当地天气情况确定。

    村镇雨水集中利用系统处理后雨水应定期取样测定水质，检测工作由设施管理单位负责，水质测定须由具有水质检测资质的机构完成。检测水质未达到设计要求时，应停用设施，并尽快查找原因，及时维修。待设施水质指标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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